关于对信访人历亚舟咨询烟花爆竹

相关政策情况的报告
市局：

2023年1月18日，接智慧信访信息系统转来的编号为WS12002301163279的信访来件，内容为烟花爆竹政策咨询。目前该信访事项已办理完毕，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信访人基本情况  
姓名：历亚舟 身份证号：120106198912137016 住址：天津市。

二、信访人主要诉求

信访人历亚舟通过智慧信访信息系统进行信访，主要诉求：烟花爆竹政策咨询。 

三、主要工作情况

接件后，我总队安排民警杨天亚于1月18日通过电话与信访人取得了联系，杨天亚在电话中向其讲解了目前我市烟花爆竹实施禁放的法律依据是《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天津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2017年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我市外环线以内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2018年市政府对《天津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规定自2018年12月1日起，我市滨海新区、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同时规定我市其它区人民政府可自行决定本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及时间。目前随着新五区人民政府相继出台本区调整然放规定，自2023年春节起，天津市新五区全域限时解禁烟花爆竹。 

四、执法责任和信访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情况
无相关情况。

五、目前信访人情况

目前信访人历亚舟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表示满意。

特此报告。

治安管理总队
2023年1月20日

